
相关约定

1.经营方可进行内部装修，但装修不得改变标的物的结构，不得对轨道交通

运营造成妨碍或损害，装修设计方案须经招商主体批准后方可实施，装修的报建、

竣工验收手续由经营方自行办理，装修费用、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由经营方自行

承担，并确保装修施工的安全及符合环保要求，不得擅自拆改结构及标的物内设

施。

2.经营方保证将该标的物经营范围为停车相关产业。

3.经营方须严格遵守《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招商主

体、城市轨道交通有关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服从招商主体、城市轨道交通有关

单位的管理，并签订安全协议、安全责任书、联合运营协议等。

4.经营方可从招商主体明确的水电接驳管理单位（负一层承租方）接入水电。

自交付日起产生的水电费，包括停车场内所使用的水电费及管线损耗费和共用水

电分摊费，具体事宜由经营方与招商主体明确的水电接驳管理单位协商并签订书

面协议。

5.经营方不得对经营标的进行转租。

6.协议期满之时，经营方负有法定义务，应将停车场内的所有固定装修以

及为维持正常运营而配置的电力系统、给排水设施、照明装置、通风系统、空

调系统、消防设备等基础设施与设备，完好无损地移交给招商主体。经营方明

确禁止擅自拆除、毁损上述任何设施、设备或其自行投入的装修部分，且必须

确保所有资产、附属设备及设施在归还时均保持可正常使用的状态，以充分满

足招商主体对于停车场持续有效运营的要求。

7.经营方须完成停车场相关各项验收工作，招商主体应配合完成验收。

8.经营方须做好停车场内安全生产工作，根据公安、应急管理等政府相关部

门要求以及停车场经营需要设置相应的功能用房、设施设备以及人员配置，做

好停车场的物防技防人防工作，费用由经营方自行承担。

9.若经营方无法经营须提前终止协议时，经营方已缴纳未使用的经营费用

及履约保证金不退还，且经营方已装修部分和投入的设备设施须无偿交付给招

商主体使用。

10.鉴于停车场与负一层物业空间紧密联系，物业空间到停车场的联络楼梯

隔墙已由负一层承租方实施，经营方须承担部分联络楼梯隔墙实施费用，具体事



宜由经营方与负一层承租方协商解决。

11.鉴于停车场与物业空间共用 1 部垂直电梯，且电梯的日常维护目前由负

一层承租方负责，经营方须承担电梯日常维护的相应部分费用，具体由经营方与

负一层承租方确认。

12.鉴于该停车场（库）因 1 号出入口未建成，结合消防规范要求等因素，

尚有部分区域（面积约 6040.9 ㎡）无法用于开发经营，经营方需对经营区域 3951

㎡+6040.9 ㎡面积进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卫生等，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经

营方承担。

13.鉴于负二层停车场与负一层物业空间土建结构及空间紧密相连，机电设

备系统部分共用，针对负一层承租方已预留供负二层停车场专用的机电设备系统

数据输入输出接口，经营方可与负一层承租方协商接入，因停车场接入上述系统

产生的费用由经营方自行承担，经营方也可自行按国家有关规范要求自行设置和

承担相关费用。

14.招商主体因长期管理负一层商业和负二层停车场，需要派人值守，经营

方需无偿向招商主体提供 2个车位停车使用。

15.因负二层已经设置了负一层物业空间的垃圾房，每天转运垃圾的车辆需

经过承租区域，经营方在规划车位时要预留相应的通道保证垃圾车的正常通行，

不得收取垃圾车费用。

16.经营方不得经营或使用本次经营面积（3951 平方米）外的区域，若经营

方违反该约定，因此对招商主体及经营方造成的损失由经营方承担。

17.另一个车行道开通后，及时开展经营，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经营方，若

协商不成，经营方须无条件保障所有车行道的畅通。


